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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民政局
关于改进行政审批工作明确市级社会团体有关

审批事项的通知
攀民政〔2015〕111号

各（县）区民政局：

根据中央、省、市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规范行政审

批行为，改进行政审批工作的意见精神，按照民政部、省民政厅

有关改进社会团体审批事项的要求，依照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

于公布<攀枝花市市级行政许可项目目录>的通告》，现将市级社

会团体有关审批事项进行明确，并在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。通知

事项如下：

一、关于社会团体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

登记事项

根据《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

机构、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

发〔2014〕38 号），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四批取消调整

行政审批项目和省本级行政许可项目清单的决定》（川府发

〔2014〕49 号），市民政局不再受理“法律规定自批准之日起即

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及其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备案”，

“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设立登记”，“全市性社会

团体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变更登记”，“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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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机构注销登记”的申请，不再换发上述机构的登记证书，不

再出具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刻制印章的证明。

当前关于社会团体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管理要求是：

全市性社会团体根据本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，可

以自行决定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设立、变更和终止，有关决定

应当经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，制作会议纪要，妥善保

存原始资料。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

部分，不具有法人资格，不得另行制订章程，在社会团体授权的

范围内开展活动、发展会员，法律责任由设立该分支机构、代表

机构的社会团体承担。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，不得

在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下再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。社会团体

的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名称不得以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，开

展活动应当使用冠有所属社会团体名称的规范全称。社会团体应

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切实加强对其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监督

管理。社会团体应当将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财务、账户纳入社

会团体统一管理，不得以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名义收取或

变相收取管理费、赞助费等，不得将上述机构委托其他组织运营，

确保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依法办事，按章程开展活动。社会团体

应当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将其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名称、负责人、

住所、设立程序、开展活动等有关情况报送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

管理机关（直接登记的社会团体报送登记管理机关），接受年度

检查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同时，应当将上述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，

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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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社会团体成立登记的申请筹备审批事项

按照《四川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做好承接

国发﹝2015﹞11 号等文件下放我省行政审批项目相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川审改〔2015〕1 号），《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取消全省

性、跨市（州）行政区域社会团体申请筹备审批事项的通知》（川

民发〔2015〕77 号）要求，取消全市性、跨县（区）行政区域

社会团体申请筹备审批环节。

三、关于社会团体会费事项

按照《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民政部 财政部<关于取

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川民发

〔2014〕134 号）要求，社会团体通过的会费标准，不再报送业

务主管单位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和财政部门备案。

当前关于社会团体会费的要求是：

（一）经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，可以

向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收取会费。

（二）社会团体可以依据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、工作成本等

因素，合理制定会费标准。

会费标准的额度应当明确，不得具有浮动性。

（三）社会团体制定或者修改会费标准，应当召开会员大会

或者会员代表大会，应当有 2/3 以上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出席，

并经出席会员或者会员代表 1/2 以上表决通过，表决采取无记

名投票方式进行。

除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以外，不得采取任何其他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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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或者修改会费标准。

（四）社会团体应当自通过会费标准决议之日起 30 日内，

将决议向全体会员公开。

（五）社会团体会费应当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

该社会团体宗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。 社会团体应当每

年向会员公布会费收支情况，定期接受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

会的审查，并在社会团体年检时填报会费收支情况。

（六）社会团体收取会费，应当按照规定使用财政部和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）财政部门印(监)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。除会费

以外，其他收入不得使用社会团体会费收据。

（七）社会团体收取会费不符合本要求第（二）条、第（三）

条、第（五）条规定的，社会团体会员有权拒绝缴纳，并可以向

有关部门举报。

（八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和财政部门对社会团体会费的

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处理。 社会团体会费

标准的制定、修改，以及会费收取、使用和管理不符合本通知规

定的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
的有关规定，给予相应处罚。

各县（区）民政局对改进社会团体行政审批工作后出现的新

情况、新问题，请及时向市民政局反映。我局将根据上级相关工

作精神，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有关后续服务管理措施。

攀枝花市民政局

2015年 7月 22日


